花蓮縣114學年度公私立幼兒園基礎評鑑初稿暨檢討會議議程
時間：115年4月13日（星期一）14時至17時

地點：本府教育處貴賓室
主席：林科長郁傑
	時間
	項       目

	14：00 ~ 14：10
	報到

	14：10 ~ 14：20
	主席致詞

	14：20 ~ 16：20
	會議討論

	16：20 ~ 17：00
	臨時動議

	17：00
	散會


花蓮縣114學年度公私立幼兒園基礎評鑑初稿暨檢討會議議程
	會議時間
	115年4月13日(星期一) 14時至17時

	會議地點
	教育處貴賓室

	會議主持人
	林科長郁傑
	紀錄
	羅盛宣

	出席人員
	詳如簽到表


1、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
貳、業務單位報告：

一、依據114年12月29日（星期一）召開114學年度幼兒園基礎評鑑委員行前講習會議決議，本次受評鑑有27園，業於115年3月31日全數辦理完竣，基礎評鑑資料彙整中，待委員確認無誤後將進行後續流程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於評鑑完成後1個月內完成「評鑑報告初稿」並函送幼兒園，二星期內接受幼兒園申復，如未提申復或申復無理由，將維持評鑑報告初稿。

(二)依據初稿完成「評鑑報告」並函送幼兒園，一個月內接受幼兒園申訴，如未提出申訴或申訴無理將維持原報告「公佈評鑑結果」。
(三)對經追蹤評鑑仍未改善者將處以行政處分並令其限期改善，持續督導至全數改善完畢。
2、 提案討論：
案由一：有關114學年度幼兒園基礎評鑑結果初稿，提請討論(如附  
        件一)。
說  明：本次幼兒園基礎評鑑共計27園，提請各組委員確認評鑑結果初稿，俾利將評鑑報告初稿函知各受評鑑幼兒園。
決  議： 

案由二：114學年度基礎評鑑業辦理完竣，有關本次「評鑑實施計畫」、「評鑑指標與判斷基礎」、「評鑑委員之任務與角色」及其他相關執行情形，檢討其內容及改善方式與建議，提請討論。
說  明：提供114學年度幼兒園基礎評鑑檢討會相關資料，俾教育部納入下一週期規劃參考。
決  議：

肆、臨時動議：

伍、散會：
花蓮縣114學年度公私立幼兒園基礎評鑑委員名單
	編號
	單 位
	職稱
	姓名

	1
	國立東華大學
	教授
	高傳正

	2
	國立東華大學
	教授
	蔡佳燕

	3
	南華國民小學
	校長
	吳惠貞

	4
	
	退休校長
	陳素貂

	5
	康樂國民小學
	校長
	蔣淑芳

	6
	北埔國民小學
	校長
	陳俊能

	7
	明義國民小學
	主任
	林婉莉

	8
	花蓮縣政府教育處
	約用人員
	羅盛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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